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产品》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及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5年9月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25年第八批推荐性国家标

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47号），正式下达国家标准修订计划《消

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产品》（计划编号：20254839-T-469）。该项目由TC264（全国服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共同归口，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

所、纺织工业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等单位联合起草，完成周期为16个月。 

（二）标准修订背景 

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国际竞争优势产业。上世纪90年代，我国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纺织产品生产、消费和出口国，在世界纺织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纤维加工总

量占全球50%以上，化纤产量占比超70%，纺织产品出口占全球1/3以上。作为消费品的纺织产品，

在纺织产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美化人民生活、服务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增强文

化自信、呵护人类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纺织产品的使用说明是连接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纽带和重要桥梁。对生产者而言，它是

传递产品特性、兑现质量承诺的责任载体；对消费者而言，它是保障知情选择、指导安全使用与科

学维护的实用指南；对监管者而言，它是实施市场监督、判定质量责任、维护公平竞争的核心技术

依据。这条纽带贯穿了生产、流通、消费与监管全链条，既是权益保障线，也是质量信誉线，更是

行业规范化运行的基础支撑。 

GB 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发布实施以来，在规范纺织产

品使用说明、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环境变化以及技术革新发展等一系列新形势，该标准已不能很好地

适应新形势新业态变化需求，亟需修订。主要考虑如下： 

1. 强改推 

GB 5296.4—2012发布时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后在2016年强制性标准集中复审中转化为推荐性

标准（2017年正式转推）。当时只通过文件形式更改了标准编号，标准文本沿用了原来强标的标准

条文，内容未及时进行修订。 

2. 安全标准变化 

2012 年，纺织行业仅有 GB 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2015 年，发布了 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GB 31701 规

定了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安全要求及等级，这需要对纺织产品使用说明进行更新。 

3. 法律法规变化 

2017 年修订的《标准化法》，对标准体制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团体标准等市场自主制定标准；

2018 年颁布的《电子商务法》有关“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

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等规定，以及 2021 年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网络交

https://std.samr.gov.cn/search/orgDetailView?tcCode=TC264


易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等相关法律法规最新成果，为标准修订提供了产品使用说明使用的

丰富场景和标注内容。 

4. 系列标准修订变化 

目前 GB/T 5296 系列标准根据新形势均在提出修订。GB/T 5296.6、GB/T 5296.7 两部分标准已完

成修订，并于2025年发布实施。GB/T 5296.1、GB/T 5296.7均下达了修订计划。从已发布的GB/T 5296.6

和 GB/T 5296.7 两部分来看，标准结构、使用说明内容、形式及编制要求均根据最新情况进行了调

整。因此，对 GB/T 5296.4 与其他系列标准开展同步修订实属情理之中。 

5. 新型消费的需求 

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线上购物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纺织产品作为重要的网络销

售产品，如何实现网络销售与实体产品使用说明的协调，需要规范。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以

及网络平台的日益便捷，为产品使用说明的形式多样化提供了技术路径，这些都需要在标准修订时

加以明确和引导，以达到产品信息准确传递、市场秩序有效维护以及消费者权益有效保护的目的。 

综上，2012 年版标准已实施 14 年，与丰富的现实场景与发展趋势存在着跟不上、不适应的问

题，需要及时修订。 

（三）主要参与单位和工作人员及所做工作 

1. 项目申报与归口管理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负责标准归口管理及项目申报、修订工作流程管理

及报批工作。 

2. 标准执笔起草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负责标准修订相关技术方

案的策划与落地，主笔标准文本起草，以及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文件的主笔工作， 

3. 标准参与单位 

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纺织领域的标准化技术机构：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原

上海服装所）、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分别是纺织品（SAC/TC209、SAC/TC606）、

服装（SAC/TC219）和家用纺织品（SAC/TC302）等纺织消费品领域重要的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单位，

也是国家级检测中心。主要参与了前期标准实施与修订问题反馈意见的收集及处理工作，参与了标

准草案编制的讨论。 

二是行业龙头和典型企业，包括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安莉芳（山东）服装有限公司、大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安踏（中国）

有限公司、利郎（中国）有限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艾莱依时尚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乔治白校服有限公司等内衣、商务与休闲服装、运动和户外服装品牌、服装定制与校服企业，以

及滨州亚光家纺有限公司、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愉悦家

纺有限公司、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等床上用品、毛巾类产品等家用纺织品内外销品牌企业。主要

结合本领域、本企业的产品生产、销售以及日常被监督抽查等实际情况，对2012年版标准的实施情

况进行评估，反馈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订建议，参与了标准草案、前期标准实施与修订问题

反馈意见的处理及研讨会，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可操作性进行评估，提出修改意见，验证标准的可

操作性。 

4. 标准主要起草人 

https://www.so.com/link?m=bMkokTnLRJVkgiDGyXHYaKqxcw6Lk2/Fkn2kAjv5l+QK90txeGAmZP4xDtK/mKCNrHNw14musaikas0qNbuavzpK8JmTYUGl0YSxXqjyPDE6CfR7ABxiTSlaswpvJ8aleKg3Q0LdMbYyke7OudgeNAbabHC8tNYmJZDYEFt2T82wvPn3ukAIkwevHYN8=
https://www.so.com/link?m=zMPCycen6ND+QM8vVg3zWlYTkoLh1bl62pXOLKiVGdKZEMrnb55tdb3V0To8HNgK65D4LqjBWG1asRAbysSZ2TR84StLhZtTpwxRaVLaO+PUXWM7imZVj1+gGkNN2NidCGfQHL130c8zLkuGjGTFK/smJI+Wd2XCMCZgCj61eIWmIJyw0WyC85W6uUH4fB791TyqTx98VkoOt8UGi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王国建、章辉、孙锡敏、王娜娜、郑宇英、徐路、吕静、杨秀月、曹海辉、

孙俊华、张克甲、胡冬梅、陈国仲、孟令红、刘雁雁、张欣欣、朱晓丽、谭万昌、李裕陆、何荣军、

任龙、杜倩倩、王佑愫、陈建华。 

王国建、章辉、孙锡敏主要负责标准的整体修订技术路线策划与实施，主笔标准文本的起草和

编制说明等文件统稿；王国建、章辉、孙锡敏、王娜娜、郑宇英、徐路、吕静负责标准草案起草、

前期标准实施与修订问题意见的收集与分析处理以及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杨秀月、曹海辉、孙俊

华、张克甲、胡冬梅、陈国仲、孟令红、刘雁雁、张欣欣、朱晓丽、谭万昌、李裕陆、何荣军、任

龙、杜倩倩、王佑愫、陈建华等参与了标准草案等文件的研讨，对标准草案可操作性进行评估，对

征求意见稿进行试套，并对征求意见稿与编制说明提出了修改意见。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2025 年 9 月-11 月，组建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 

组建了由标准归口单位、上一版标准起草单位以及服装类、家用纺织品类等纺织消费品相关标

准化技术机构、行业协会、检测机构、企业等各相关共同参与的起草工作组，对归口管理、程序管

控、调查研究、核心起草、研讨与试套等工作进行了分工，对项目起草、征求意见及技术审查各阶

段计划进行了安排。并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召开了《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产品》标

准修订工作启动会。 

2. 2025 年 12 月-2026年 5 月：调研、研讨及征求意见稿起草 

一是起草组面向全行业对 GB/T 5296.4—2012 的实施情况及标准修订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加

上前期预研调查，共收集 180 条反馈意见。起草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分析，提出了处理意见

（见附表）。二是对国内外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制修订变化情况进行了文献收集与分

析。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组编制了标准草案，同时起草了标准编制说明草案。三是多次召开工

作组研讨论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研讨。其中，3 月 26 日，核心起草小组召开讨论会，形成了标

准征求意见稿初稿；4 月 28 日，召开了全体标准起草组研讨会，对标准文本、前期问题汇总处理

表、编制说明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对标准草案逐章逐条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统一意见。在研讨会充

分讨论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材料报全国服务标委会秘书处和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审核。 

3. 2026 年 6 月-7 月：标准征求意见（预计） 

标准征求意见稿材料由全国服务标委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平台发起征求意见，中国纺联在

行业内发起公开征求意见，为期 2 个月。 

4. 2026 年 8 月：征求意见汇总、处理（预计） 

起草组对征求意见阶段专家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分析、处理。共收到专家反馈意见××条，采

纳××条，已考虑××条，未采纳××条。对未采纳意见，均作出了理由说明。详见《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在此基础上，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标准送审稿报全国服

务标委会秘书处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审核。 

5. 2026 年 9 月：标准审查（预计） 

由全国服务标委会秘书处组织标准技术审查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纺织行业相关专家共

同参与了标准审查。 

6. 2026 年 10 月：标准报批（预计） 

起草组根据标准审查会议纪要形成的意见，对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等相关材料进行修改完善，

形成标准报批稿材料报全国服务标委会秘书处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审核。 



二、标准编制原则 

1. 以消费者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增强标准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本标准是纺织产品使用说明，是服务于消费者并向消费者传递产品重要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

标准的制定，要以服务消费者为中心，以消费者便捷、易于理解为目的。同时，本项目为修订项目，

2012 年版标准已实施多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新型消费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及

标准的更新变化，原标准明显存在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因此，必须全面梳理标准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以标准实施问题为修订导向，增强标准修订后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 行业与通用结合，突出标准的专业性与基础性 

2012 年版标准广为纺织企业、检测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等各相关方了解和熟悉，本次修订尽量

不做根本性或大的调整修改，以保持与原标准的持续性，更是为了保证企业执行新标准时不做颠覆

性改变，减少企业执行成本。另一方面，本标准是 GB/T 5296 系列标准的部分，因此要与系列标准

保持一致。既要遵循第 1 部分《通则》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做法，同时也要与其他新修订部分基本保

持协调。达到既体现纺织行业特点，又与系列标准相协调的目的。 

3. 遵循标准化基本原理，保证标准编写的规范性 

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编写，同时也参考 GB/T 5296 系列标准新发布部分的结构、内容与形式，保证标准编制的规

范。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标准框架及主要调整说明 

本标准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使用说明的内容、

使用说明的形式、使用说明的编制要求、使用说明的符合性判定和附录 A 等。与 2012 年版相比，

主要的结构变化是增加了引言，删除了原第 7 章“使用说明的位置”，将原附录 B 调整为第 8 章。

各章的主要变化见表 1。 

表 1  新旧版标准差异对比 

2012 年版 本次修订版 主要变化 

名称 名称 将“纺织品与服装”调整为“纺织产品” 

前言 前言 列出本次修订进行的主要技术性修改内容 

— 引言 新增 

1.范围 1.范围 
将附录 A 的相关表述由条款改为注，增加了豁免的

产品示例；附录 B 移作第 8 章符合性判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新增GB/T 5296.1和GB 31701两个文件，删除了QB/T 
2262 

3.术语和定义 3.术语和定义 

引导语中增加“GB/T5296.1”，删除了原“3.1 消费

品”和“3.4 服装”两个术语，增加了“标签”术语，

将“纺织品”修改为“纺织产品” 

4.基本原则 4.基本原则 新增 4.2 和 4.5 两条原则 



5.使用说明的内容 5.使用说明的内容 

新增 5.8 质量等级和 5.9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两个条

款，5.3 增加了个体定制类服装、适穿范围较大的产

品和文胸、束身内衣类产品的号型表示方法；5.5 扩

展了维护方法的表示方式；5.7 增加了婴幼儿及儿童

纺织产品的安全类别标注要求 

6.使用说明的形式 6.使用说明的形式 

一般要求增加了数字化标签和网络销售网页呈现形

式；耐久性标签明确了按单件产品提供，及成套交

付产品可成套提供的条件，并增加了可不采用耐久

性标签的举例，增加了耐久性标签应对人体无刺激

的要求以及位置要求。 

7.使用说明的位置 — 
原第 7 章的主要内容调整到基本原则 4.5 中，将其余

太过细节的内容作了删除。 

8.其他要求 
7.使用说明的编制要

求 

调整了章标题，将原 7.3 中耐久性标签的相关要求移

入第 6 章。 

— 
8.使用说明的符合性

判定 

新增第 8 章，将原附录 B 的内容作为 8.1 缺陷分类，

增加 8.2 使用说明符合性判定 

附录 A 附录 A 调整为资料性附录，并调整、增补了相应示例 

附录 B — 移入第 8 章 

参考文献 — 删除 

 

（二）封面、前言及引言 

1. 封面 

增加分类号：W 08，标志。主要考虑：一是该标准主要适用于纺织消费品的使用说明的标签标

注；二是与原来的ICS号59.080.01相对应。 

2. 前言 

提出单位与归口单位“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修改为“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共同提出与归口”。主要考虑：一是该标准既是消费品使用说明系列标准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纺织消费品的重要属性，前几个版本的制定与本次修订及后期技术咨询服务过程

中，均需由行业承担主责，增加纺织第二归口合情合理；二是纺织消费品在纺织行业不仅涉及纺织

品、服装，还涉及家用纺织品，甚至产业用纺织品，因此改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作为联合归口更

为合理。 

3. 引言 

增加了引言，与GB/T 5296最新发布的GB/T 5296.6、GB/T 5296.7等系列标准保持一致。 

（三）标准名称 

GB/T 5296.4—2012年版标准名称为《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此次修订

变更为《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产品》，相应的英文名称由原来的“Instructions for use 

of products of consumer interest — Textiles and apparel”变更为“Instructions for use 

of products of consumer interest — Textile products”。变更的主要理由：一是“纺织产品”

一词比“纺织品和服装”这一组合词更全面的表达了纺织消费品的概念，而且在一定的语境下，纺

织品也包括了服装。二是在标准实施中，“纺织品和服装”更强化了服装，弱化了家用纺织品等其



他类纺织消费品。三是“纺织品和服装”中的“服装”还包括了其他非纺织类服装，会涉及其他行

业的标准与产品，这会使标准的实施更为复杂。因此很多反馈意见中也建议将“纺织品和服装”变

更为“纺织产品”，并在第3章“纺织产品”定义中，通过注的形式，将纺织产品包括的产品形态

作了列举，便于标准名称和范围的准确定位。 

（四）范围 

除了编辑性修改外，未作大的技术性修改。按照后面各章节的技术内容进行了列举和概括，即：

本文件规定了纺织产品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形式、编制要求和符合性判定，适用于在

我国境内作为消费品销售的纺织产品。 

主要的变化是：一是将原附录A从条款改为注。主要考虑：2012年版标准中的附录A是规范性附

录，并明确附录A所列产品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因此，各相关方认为既是规范性附录，那么附录A

所列产品就不应执行本标准，如果有企业生产这类产品，同时按本标准进行了标注，很可能被当成

不合规行为。事实上，附录A的本意是所列的这些产品可以不执行本标准，言下之意，如果企业执

行了也不为错。因此，以资料性附录形式体现更为妥当，在正文中以注的形式引出。 

二是将2012版范围中引出的资料性附录B移作第8章，作为使用说明符合性判定的主要内容，从

资料性附录改成了要求性条款（见第8章符合性判定的说明）。 

三是对纺织产品增加了“作为消费品销售”的限定，以更加突出本标准是纺织消费品的使用说

明要求。 

（五）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此次技术性修改的情况，按照GB/T 1.1的规定，增加了GB/T5296.1《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1部分：总则》和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2个规范性引用文件，修改了GB/T 

29862的标准名称为《纺织品  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另外根据本次修订将范围限定为纺织产

品的情况，从引用文件中删除了QB/T 2262《皮革工业术语》。 

（六）术语和定义 

1. 总体考虑 

由于GB/T 5296.1处于同步修订中，结合最新发布的GB/T 5296.6、GB/T 5296.7等部分标准，

为与系列标准保持一致，同时避免与相关标准表述上的差异，一是将GB/T 5296.1列入引导语，确

保GB/T5296.1界定的通用术语适用于本标准；二是同步删除“消费品”术语，作为基础术语，不再

定义，以避免与GB/T 5296.1的不一致表述；三是由于此次修订标准名称的变化，不再特别强调服

装，因此删除“服装”术语，但在“纺织产品”术语中，作为举例提及；四是增加了“标签”术语，

以便为“耐久性标签”定义作铺垫，以与GB/T 29862的最新修订保持协调。另外，将“纺织品”修

改为“纺织产品”，同时保留使用说明、耐久性标签两个重要术语。 

2.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术语是本标准的核心概念，2012版的定义很好地提炼概括了纺织产品使用说明的

特点，目前仍沿用上一版定义，未作修改。 

3. 纺织产品 

为与标准名称保持一致，将“纺织品”术语调整为“纺织产品”。纺织行业一般采用GB 18401

—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3.1“纺织产品”的定义，但随着产品开发和工艺技术

的革新变化、GB/T 29862等标准的最新修订情况，以及专业人士或消费者对纺织产品术语的认知，

此次修订作了调整。一是采用GB/T 29862《纺织品  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和FZ/T 08009《纺织

产品循环利用标志》等新制定标准对“纺织产品”定义的最新成果，在定义中增加了非织造和复合

工艺，在技术内容上与上述标准保持协调；二是为增加对纺织产品形式的认知，对纺织产品的存在



形态作了注，即“纺织产品包括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制品涵盖服装及配饰、床上用品、窗帘、毛

巾等。” 

4. 标签与耐久性标签 

此次修订新增加了“标签”术语，该术语和定义来自于GB/T 29862最新修订版，主要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理解“耐久性标签”术语，所以先将标签术语进行定义。该定义明确了标签是以文字、符

号、数字或图案等方式表达产品相关信息的载体，同时在6.1.1条中列举了纺织产品标签的主要形

式，以便于各相关方理解和掌握。 

本次修订未对“耐久性标签”的定义作技术性修改，并与GB/T 29862最新修订的“耐久性标签”

术语保持一致。将“永久”调整为“持久”，将“易读”调整为“易识别”，以适应纺织产品实际

使用情况以及最新的识别技术与形式。 

（七）基本原则 

本次修订，将技术内容由原来的3条增加为5条。主要的变化如下： 

1. 调整了原 4.1 条的表述。 

原来的4.1条“使用说明是交付产品的组成部分”为陈述句，现修改为要求类表述，强调纺织

产品交付时应提供使用说明。 

2. 增加了“使用说明的内容表述与结构编排”总要求 

增加了4.2“使用说明的内容表述与结构编排应符合 GB/T 5296.1的要求”，主要考虑系列标

准原则上要符合GB/T 5296.1总则的一般要求，同时也与GB/T 5296.6、GB/T 5296.7等系列标准的

表述保持一致。 

3. 强化了使用说明的的易懂与指导性 

在原来4.2条“使用说明的所有内容应简明、准确、科学、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增加了应达

到“能指导使用者安全正确使用”的功能。 

4. 进一步突出了使用说明的真实性 

在原来4.3条“使用说明应如实介绍产品，不应有夸大虚假的内容”基础上，作了编辑性修改，

即“使用说明应如实介绍纺织产品的真实属性，不应有夸大和虚假的内容。”与GB/T 5296.6、GB/T 

5296.7等系列标准的表述保持一致。 

5. 增加了使用说明提供方式与放置位置总要求 

为保证每个交付产品都具有使用说明以及使用说明应具有易见性，增加了使用说明提供方式及

放置位置的总要求，即4.5条“使用说明应按单件产品或销售单元（成套产品）为单位提供，并置

于便于识别的位置”。此条也是对2012年版中第7章“使用说明位置”的7.1条进行提炼归纳的。考

虑到纺织产品的个性化及工艺特殊性，以及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GB/T 

18383《中小学生校服》等标准对婴幼儿纺织产品、校服等产品标签的位置有规定，本次修订不再

对纺织产品的使用说明尤其是耐久性标签放置位置作具体规定，而交由企业自主决定。因此，相应

地对2012年版中第7章7.2的内容作删除处理。 

（八）使用说明的内容 

标准第5章为使用说明的主要内容，与2012年版相比，主要增加了5.8条“质量等级”和5.9“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各条主要修改如下： 

1. 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 



与2012年版相比，本条未进行技术性修改，仍分别对国内生产的纺织产品和进口产品两方面进

行要求，为了强化制造者的法律责任，以及对委托加工情形的说明，增加了注，即“制造者是承担

法律责任的一方，如果委托方对委托生产的纺织产品承担法律责任，委托方即为制造者”。 

2. 产品名称 

与2012年版相比，本条未进行技术性修改，仍沿用2012年版本的内容。考虑到现在团体标准的

质量状况，以及国家不建议团体标准制定术语类等基础标准，因此，未在本条中增加团体标准选项。

当然也没有进行限制，团体标准甚至企业标准界定的为各相关方广为接受的术语及定义，也可以使

用。 

3. 产品号型或规格 

与 2012 年版相比，本条仍按纱线、织物、家纺类、服装类、袜子、帽类、手套及其他类分门

别类提出要求，存在几处优化和增补： 

一是删除了 5.3.3 条中的“重量”举例，该举例易让使用者误认为在标长度、宽度的同时，还

要标重量。 

二是 5.3.4 条中，对服装类产品的号型或规格表示进行了列项细分，增加了个体定制类、均码

产品和文胸、束身内衣类产品标签的细化要求。 

三是修改了 5.3.6 条中帽类产品的规格标注要求，为避免歧义，同时与相关的帽类产品标准中

的表述一致，明确标注的尺寸为适用的人体头围尺寸。即：帽类产品应标明适用的人体头围的净尺

寸或尺寸范围。 

四是增加了5.3.7条中手套标注适用的手长和手宽，也可标注一个范围，考虑与相关产品标准

的协调，将“应”改为“宜”。即：手套宜标明适用的手长和手宽，或手长范围和手宽范围。 

4. 纤维名称及含量 

与2012年版相比，本条将原条名称“纤维成分及含量”修改为“纤维名称及含量”，以更明确

表明名称与含量两部分内容，同时与GB/T 29862保持一致。原条文中的FZ/T 01053已经修订转化为

GB/T 29862，故作相应修改。另外，皮革服装不作为纺织产品，因此，删除了2012年版5.4.2条即

皮革服装的相关规定。因此，本条精简为：应按GB/T 29862的规定标明产品所含各组分纤维的名称

及含量。 

5. 维护方法 

与2012年版相比，本条作了两方面修改：一是增加丰富了维护方法形式，即提供了“可采用图

形符号和/或与图形符号对应的文字表述维护方法”的三种形式。二是对一次性产品增加了注的说

明，即一般不标注维护方法。 

6. 执行的产品标准 

与2012年版相比，本条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在罗列的产品标准类型中，增加了团体标准；二是

对于产品标准中没有功能性指标，但产品声明有某种功能性时，宜标注相应功能性评价标准编号的

规定，以规范功能性明示；三是对日常经常遇到的不标年代号的问题给出了补充说明，即增加了注：

“当执行标准编号未标注年代号时，产品视为符合最新版的有效标准要求”。 

7. 安全类别 

与2012年版相比，本条增加了对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类别的标注规定。即：婴幼儿及儿

童纺织产品应按照GB 31701标明产品的安全类别，其他纺织产品应按照GB 18401标明产品的安全类

别。 



8. 质量等级 

此条为新增加条款，主要考虑与《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等

法律法规关于产品质量等级的有关规定进行衔接，同时结合纺织行业产品标准对于产品质量等级规

定的实际情况，此次修订予以增加。即：如果执行的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了质量等级，则应按产品

标准的规定标明产品的质量等级；如果执行的产品标准中未规定质量等级，则标注“合格品”。 

9.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此条为新增加条款，主要考虑与《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等

法律法规关于“检验合格证明”的有关规定进行衔接，此次修改予以增加，且应按单件或销售单元

提供。即：“每单件产品或销售单元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10. 使用和贮藏注意事项 

2012年版条款在实施中未反馈任何问题，说明实际中比较适用，本次修订未作修改。 

（九）使用说明的形式 

形式要求是纺织产品使用说明的重要技术内容。此次修订仍然按照2012年版的一般要求和耐久

性标签要求两部分来编写。与2012年版相比，主要修改及考虑如下： 

1. 一般要求 

一是将6.1.1条原来的陈述形式修改为要求形式，即：使用说明可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形式提

供。 

二是增加了使用说明可采用数字化标签的规定（6.1.2），以适应现在电子标签技术发展新形

势，以及网络平台等新型消费场景下的需求。考虑到部分消费人群对新型识读技术的掌握程度，特

别提出“当采用数字化标签时，产品应同时具备可视化的实体标签”。 

三是通过网络销售的产品，增加了除随产品提供使用说明外，还应在网页上提供5.1~5.8和5.10

规定的使用说明的相关内容的要求（6.1.3）。目的是方便消费者线上选购产品时浏览查看，同时

规范网络销售行为。 

四是强化了使用说明采用多种形式呈现时的协调一致性。即6.1.1、6.1.2、6.1.3条涉及的实

体标签、电子标签、网页展示等各类形式同时呈现的，其内容应协调一致。 

2. 耐久性标签 

一是增加了耐久性标签“按单件产品提供”的规定，对耐久性标签的提供形式进行了明确。删

除了6.2.1条中“其余的内容宜采用耐久性标签以外的形式”的表述，主要考虑6.2主要规定耐久性

标签的形式，6.2.1只须明确耐久性标签应包括“号型或规格、纤维名称及含量和维护方法”三项

内容即可，至于其他内容采用何种形式，不必提出建议，由制造者自主决定。 

二是对于维名称及含量和维护方法相同且成套交付给最终消费者的产品，对其耐久性标签的提

供形式做了特别规定，即“可仅在成套产品中的一件制品上提供”，主要考虑与GB/T 29862协调一

致。 

三是丰富了可不采用耐久性标签的举例，由原来的“布匹、绒线、袜子、手套等产品”修改为

“面料、绒线、袜子、手套、围巾、口罩、面巾、手帕、袖套、护膝和贴身穿着的婴幼儿服装等产

品”，与GB/T 29862保持一致。同时还对一次性产品增加了注，即“注：一次性产品一般不使用耐

久性标签。” 

四是增加了6.2.5条，即“耐久性标签应对人体无刺激，应附着在产品合适的位置，并保证标

签上的信息可正常识别”。既对耐久性标签本身提出要求，同时对其位置、可读性提出要求。 



（十）使用说明的编制要求 

第7章是对应2012年版第8章“其他要求”进行的修改，2012年版第7章已作整合删除。从语言

文字、图形符号、以及印制三方面提出要求，是从编制要求的角度来写的。与2012年版相比，除编

辑性修改外，主要的变化如下： 

一是将原耐久性标签的要求（原8.3）移入第7章。 

二是增加了语音、视频使用说明的要求，以适应使用说明的多元化；考虑到现实中鲜见汉语拼

音使用说明的情况，因此删除了汉语拼音相关表述。 

三是对使用说明的印制质量提出了要求，即“清晰牢固，不易消退”。 

（十一）使用说明的符合性判定 

第8章“使用说明的符合性判定”为新增章节，主体内容为2012年版标准的附录B。此次修订增

加符合性判定的主要考虑是： 

一是从标准属性来讲，本标准不是一般的指南性文件，而是对使用说明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属

于技术规范。因此，从技术规范标准的角度考虑，应该提供使用说明是否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的判

定规则。 

二是使用说明虽然是纺织消费品交付时必须提供的重要材料，但其与产品质量本身又不能混同。

因此，本标准要提供的是基于本标准要求的使用说明符合性判定。基于2012年版附录B对使用说明

缺陷的判别，本次修订将原附录B中的“严重缺陷”和3个及以上“缺陷”作为不符合判定的依据。

“严重缺陷”与2012年版表达的意思一致，出现1个即为不符合。确定3个“缺陷”主要考虑纺织产

品作为一般消费品，其使用说明的一般缺陷与严重缺陷应拉开档次，而且从前期各方面反馈的意见

来看，基本都是建议3个“缺陷”，这样给产品使用说明的非主观性一般缺陷一定的容错空间，避

免过于严苛。 

（十二）附录 

1. 附录 A（可豁免的纺织产品示例） 

附录A为可豁免的纺织产品示例，是对第1章范围的补充性说明，并从原来的规范性修改为资料

性附录。与2012年版相比，此次将豁免的纺织产品定位于两类，一是纺织产品仅作为产品的附件（或

配套件），二是没有必要标明纤维含量或维护方法的产品，并从这两方面对示例进行了增补删减。 

一是将附录A的名称由“不属于本部分范围的产品”修改为“可豁免的纺织产品示例”。前者

表述比较绝对，易使人产生附录A的产品不属于本标准范围，不应执行本标准。修改后的表述，说

明这些举例首先是纺织产品，但根据情况可以豁免执行。如果制造者按此标准进行了标注，也不能

说是错的。 

二是删除了部分不恰当的示例。比如“一次性使用的制品”、“鞋、鞋垫”、“箱包”、“尿

布”、“玩具”等。2012年版的这些举例太过笼统，存在不妥。一般来讲，这些大类的常规产品不

属于纺织消费品，因此没有必要列出。另外，这些大类产品中有些特殊的产品，其实是属于纺织消

费品范畴，是应该执行本标准的。 

三是增加了部分不需提供使用说明的实例。比如“婴儿床护栏和婴儿车上的织物”、“手机、

相机、眼镜盒和水杯等用的织物套(袋)”、“织物手表带、VR设备头带等”，虽然是纺织产品，但

一般作为其他产品的配套件，或者没有必要标注使用说明，因此豁免。再比如：“布类书籍”、“织

物收纳袋”等，因其不与人体皮肤长期接触，或其使用场景的特殊性，没必要标注纤维名称及含量

或维护方法等，因此也予以豁免。 

该附录与GB/T 29862新修订版基本一致，在GB/T 29862新修订版基础上，增加了“织物手表带、

VR设备头带等”和“织物收纳袋”两类。 



2. 附录 B（使用说明缺陷的判别） 

本次修订将2012年版附录B移作第8章符合性判定要求，以增加本标准的实操性和约束力（见第

8章说明）。 

（十三）参考文献 

GB/T 5296.1已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15557《服装术语》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未作为重要

参考文献，因此此次修订予以删除。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预期效益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从三方面进行了验证。一是通过起草组前期对标准实施过程中反馈问题的

解决程度，二是通过专家论证，三是通过企业试套。 

1. 标准实施问题的解决情况 

标准修订过程中，起草组前期对标准实施问题的调研收集到反馈意见建议180条，本次修订，

采纳了60条（占33.3%）、部分采纳14条（占7.8%）、已考虑75条（占41.7%）、未采纳31条（占17.2%），

相关意见对本标准的修订思路均提供了重要价值。从本次修订稿来看，基本解决了行业目前在纺织

产品使用说明方面存在的一些困惑和痛点，并考虑了信息化条件下使用说明表达的新趋势和新要求。

通过对企业在执行标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保证了标准修订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

出口，保证了标准的实操性。 

2. 专家论证 

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广泛征求了意见，包括2012年版的起草专家、相关标委会秘书处专家

以及行业权威检测机构专家。征求意见稿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听取相关专家意见，保证了标

准条文的专业性。 

3. 企业试套 

标准起草组吸纳了包括服装、运动、校服、家纺、床品、毛巾等龙头与品牌企业，标准草案经

过起草组多次讨论，并发给企业进行试用试套。经试套和反馈修正，表明本次修订的标准具有较强

的适用性。 

4. 预期效益 

GB/T 5296.4作为规范我国纺织产品使用说明的重要技术标准，对于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权

益、促进产业升级将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该标准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标准要求纺织产品必须向消费者明示的关键信息，

以及信息的呈现形式，填补了制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鸿沟，使消费者能够科学选购、正确使用

和维护产品，同时为市场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技术依据。该标准通过统一标识规范，有效遏制了

“信息不对称”和虚假标注现象，保护了守法合规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合法权益，营造了公平有序的

市场环境。该标准对纤维名称及含量、安全技术类别等提出的要求，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注重

原材料研发与绿色工艺改进，同时也降低了因有害物质超标对消费者、尤其是婴幼儿健康的潜在危

害，从而有利于提升纺织产品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水平。另外，制造者通过使用说明公开产品相关属

性和维护信息，承担了社会责任，推动了诚信体系建设。 

此次修订，将进一步提升该标准对新型消费条件下产品使用说明信息内容、形式统一表达与传

递能力，发挥其作为连接制造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纽带作用，微观上可保障每一件纺织产品的信

息透明，宏观上可推动纺织行业的高质量转型升级，实现了标准技术性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五、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国外对纺织产品使用说明标识内容进行规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其中，

美国主要通过16CFR303《纺织纤维产品标识法令下的规则和条例》和16CFR423《纺织服装和面料的

维护标签》两个法规规定了纤维成分标签和维护标签的要求，纤维成分标签上要标明纤维成分及其

含量、产品制造者或者经销商的名称以及加工或制造产品的国家名称；维护标签中要标注洗涤、漂

白、干燥、熨烫方式以及要求的警示语句。欧盟是通过纤维成分及标签法规（EU）No1007 /2011，

对纺织纤维名称、纺织产品纤维成分的标签标识以及纤维成分的检测方法进行了规定。日本是通过

《家居用品质量标签法》以及该法规下的纺织品质量标签细则对纺织纤维成分、维护符号标识、防

水性能等信息的标识进行了规定。总体来讲，各国对标签标识中基本或通用要素的处理原则基本一

致，对于使用说明中最为核心的纺织纤维成分及含量的标注要求都作了强制性规定，但对于标签上

的文字、标签内容、纤维名称和及含量、维护标签等具体形式和细节上的要求上存在诸多差异。 

我国目前相关的标准主要有GB/T 29862—2013《纺织品 纤维含量标识》和GB/T 8685—2008《纺

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GB/T 29862是对纺织产品纤维含量标签的具体要求，GB/T 8685是

对纺织产品的水洗、漂白、干燥和熨烫等维护方法的标签要求，本标准将这两项标准均作为规范性

引用文件所引用。本标准是针对纺织产品使用说明上要标注的内容和要求进行规范，使用说明上规

定要标注的内容主要基于《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明示的信息，同时参考目

前国外技术法规中强制性规定的共性标识要求。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我国相关的法规主要有《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两项上位法一个是从产品

质量的监督管理角度，另一个是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角度，都对产品的质量责任和标识提出了明确

的共性要求。本标准是基于以上两法，结合纺织产品的特点专门针对纺织产品这一具体产品使用说

明的技术内容和要求进行细化而制定的，因此本标准符合《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现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要求，无冲突，无矛盾。 

本标准是GB/T 5296系列标准的部分。GB/T 5296.1《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1部分：总则》规定

了消费使用说明的编制原则和方法，但同时也“不可能提供覆盖每类消费品使用说明的详细要求”，

本标准在GB/T 5296.1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纺织消费品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内容、形式、编

制要求及符合性判定，并且在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相关章节，规范性引用了GB/T 5296.1。因此，

本标准与GB/T 5296.1协调一致，不存在矛盾冲突。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GB 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和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

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两项纺织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使用说明中的安全类别的标注按这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执行。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GB/T 1335（所有部分）《服装号型》和GB/T 6411《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

列》2项标准，明确有关服装类产品的号型或规格按这些标准执行。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GB/T 29862《纺织品  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GB/T 8685《纺织品  维

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等标准，作为使用说明中纤维名称及含量、维护标签以及图形符号的技术依

据。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修订提出的所有修改内容是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讨基础上提出的，相关内容经过了充分论

证与协调沟通，在修订起草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有关知识产权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

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1. 保障标准文本及时供应。标准发布后，建议及时公开标准全文，加快出版标准文本，让纺

织企业、检测机构及各相关方能及时获得标准文本。 

2. 加强标准宣贯和技术咨询。标准发布后，标准归口单位与主要起草单位要加强对标准技术

内容的宣贯，适当时召开标准宣贯会，面向纺织企业、检测机构等开展培训，保障标准能得到顺利

实施。 

3. 标准实施过渡期。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 GB/T 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部

分：纺织品和服装》，建议实施过渡期为两年。在两年的过渡期内，建议制造者加强新标准学习，

做好实施新旧标准转换的充分准备。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国家标准起草中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通

知》，对照是否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是否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是否影响生产经营

成本、是否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等审查标准，填制《公平竞争审查表》。经审查，标准不存在违反《公

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的内容。 

 

标准起草小组    

2026年 5月 15    


